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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明新型權利接續制（一案兩請）議題研析說明 

 

同人 

一、在一案二請權利接續之情況，其「同人」的判斷時點為何？ 

[答]： 

「同人」係指於我國「申請專利時」、「通知限期擇一時」、「發明

專利核准審定時」及「發明專利公告時」等時點，發明專利申請人與

新型專利權人完全相同。故於申請後至發明專利核准審定前，如有讓

與之情事，發明及新型專利須一併讓與。 

 

二、對於一案二請「同人」的判斷可否不要這麼嚴格？可否於申請後移轉

為不同人？因為，即使發明公告時的權利所有人與新型不同，對於第

三者似乎也沒有什麼妨害。 

[答]： 

對於「同人」的判斷要求，主要是考量到一案二請時，新型專利權有

被公告當然消滅的法律效果，如果移轉取得新型專利權之人，不瞭解

讓與人將來有可能取得發明專利權使其新型專利權當然消滅的話，將

會衍生諸多權利爭議，考量到權利狀態的明確穩定，避免在讓與後一

案二請產生爭議，所以做了相關規範。如果未來當事人間之交易就相

關權益事項都能有明確規範，或許就可以依實際案例情況，考量是否

需要調整規定。 

 

三、在一案二請權利接續之情況，若於發明審定前，發明之申請人已與新

型不同，例如僅發明讓予給第三人，此時智慧局還會再通知申請人擇

一嗎？ 

[答]： 

由於發明審定前，發明與新型之申請人已經不同，此時並無權利接續

之適用，且已違反先申請原則(不同人於同日有相同創作)，故智慧局

會通知申請人協議，協議不成則發明不予專利，新型公告自始不存

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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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日 

一、「同日」是指申請日相同？還是優先權日相同？ 

[答]： 

指屬相同創作之發明與新型之申請日相同，若主張優先權時，發明與

新型之優先權日亦須相同。 

 

二、一案二請的發明案，是否可主張國內優先權，會否影響「同日」的判

斷？ 

[答]： 

若僅有發明案主張優先權，會違反一案二請「同日」的要求；但若新

型與發明同時主張國內優先權，其申請日相同，就可符合一案二請的

要求。 

 

優先權、分割 

一、申請時聲明一案二請，且欲主張國內優先權之基礎案亦為一案二請時，

操作上該如何處理？假設於103.1.1一案二請發明及新型且分別聲明，

後來發明人又進行改良，於103.3.1一案二請發明及新型，並欲主張

103.1.1之先申請案為國內優先權，請問該如何主張？是各自分別主

張新型案與發明案，或是一起主張同一件發明案？ 

[答]： 

應各自分別主張新型案與發明案。如允許主張同一件發明案，因國內

優先權之發明先申請案，自其申請日後滿十五個月，視為撤回，此時

將單獨留下一個主張過一案二請之新型專利權，又衍生出兩個主張一

案二請的新型與發明案，不僅有形成相同創作重複專利的可能，其權

利接續關係之處理亦更形複雜，且亦不符一案二請權利接續之立法本

旨。 

 

二、關於優先權需一致的部分，若新型與發明都主張複數優先權，需要全

部優先權都一致嗎？優先權的國家是否必須一樣？ 

[答]： 

只要相同創作的請求項所主張的優先權一樣即可。理論上國家應該一

致，因為是首次申請的國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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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在有聲明一案二請之情況，基準記載發明分割案雖得援用原發明申請

案之聲明，但應以一個發明分割案為限，那另一個發明案會如何處理？

若新型審定前已分割為二個新型案，發明可以也分別對應分割為二個

發明案，讓權利分別接續嗎？為何分割案的權利接續以一個分割案為

限？ 

[答]： 

一案二請之立法意旨，係同人於我國同日分別申請一個發明申請案與

一個新型申請案，並符合相同創作之定義，得享有權利接續之利益。

惟若同人有二個或以上之同日申請的發明申請案，均享有權利接續之

利益，並不符立法意旨且易導致專利權管理之困難。此外，若准許二

個或以上之發明分割案均享有權利接續之利益，必須相對要求全部之

分割案均於同日審定且於同日公告，會有實務操作上之困難，故規定

分割案的權利接續以一個分割案為限。 

又，在發明有分割案的情形，因新型專利權於相同創作之發明公告時

將全案當然消滅，故只有一個發明分割案得享有權利接續之優惠，其

他之發明分割案並無再予接續之可能。從而，其他發明分割案若無不

予專利之事由，仍將准予專利，只是其專利權係自核准公告日起生效，

無法接續新型之專利權。 

 

分別聲明 

一、基準規定同人同日一案二請，必須於申請時分別聲明之意義為何？ 

[答]： 

申請人於申請新型專利時聲明就相同創作，於同日另申請發明專利，

係為便於公告新型專利時一併公告其聲明，以資公眾知悉申請人針對

該相同創作有兩件專利申請案，即使先准予之新型專利權利消滅，該

創作尚有可能接著隨後准予之發明專利申請案予以保護，從而避免產

生誤導公眾之後果。又准予申請人就相同創作，於同日分別申請發明

專利及新型專利，並得於事後享有權利接續之利益，故相對地，申請

人亦負有於申請時分別聲明其事實之義務。 

 

二、基準規定同人同日一案二請而於申請時未分別聲明者，依專利法第31

條之先申請原則處理，但此時由於申請時未聲明一案二請，故新型專

利公告時亦無從公告聲明，但第三人相對必須於18個月之發明早期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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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後，才能得知是否有另一相同創作之發明申請案尚於智慧局審查中，

延遲第三人提起舉發之時效，不知貴局有何對策？ 

[答]： 

依專利法第31條或第32條提起舉發之申請，其前提均為相同創作有兩

個以上之專利權同時存在，無論申請時是否聲明一案二請，只有在發

明核准公告後且同時存在另一新型專利權者，始得提起舉發，故於提

起新型舉發之時效並無不同。 

 

相同創作 

一、請求項的「相同」是指「完全一樣」，還是「實質相同」？ 

[答]： 

依照擬制喪失新穎性的方式判斷實質相同。 

 

二、若一發明專利與兩件以上的新型專利，滿足相同創作的要求，且為同

一人在同一天申請，並同時聲明，使否能允許一案「三」請？ 

[答]： 

專利法第32條規定之申請標的必須就相同創作，申請一發明一新型，

此為特別規定。如為一案三請，其權利接續關係之處理將更形複雜，

不符一案兩請權利接續之立法本旨。因此，一案三請的情形並不適用

第32條之規定，應由第31條進行判斷。 

 

擇一 

一、核准時既然已經通知擇一，為何舉發答辯時還會有擇一的問題？ 

[答]： 

因為對於「請求項是否相同」的判斷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，或許審查

時審查官認為並不相同，而直接核准，但後來舉發人認為應該屬於同

一發明，所以提起舉發。舉發答辯時仍得擇一，以回復至權利接續之

適法狀態。 

 

二、對於申請日在102.6.13以前之一案二請，以前會遭遇一種情形，即申

請人接獲智慧局通知擇一時，智慧局要求於申復時須附放棄新型專利

權聲明，且當申請人選擇發明案後即讓新型專利權公告自始不存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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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發明案後續審查卻又核駁審定。或許可考慮更利於申請人的作法，

智慧局有兩套做法，部分審查官有要求須附放棄聲明，亦有表示不

用。 

[答]： 

申請案經審查認定有不准專利事由時，應於審查意見中儘可能將所有

不准專利事由之請求項通知申請人。因此，智慧局會於審查意見通知

函一併通知發明申請案有與新型專利權為相同創作及其他不准專利

事由，若申請人於修正、申復時選擇發明申請案，並克服先前審查意

見通知指出之其他不准專利事由，則會准予發明專利；若申請人未於

修正、申復時為選擇，但發明申請案已克服先前審查意見通知指出之

其他不准專利事由而得准予專利時，會再通知就該發明申請案及新型

專利權限期擇一。 

因此，新型專利權不會因為申請人已有選擇發明專利之意思表示而公

告自始不存在，本局會在發明案核准公告後，新型專利權才視為自始

不存在，不致發生新型與發明案皆無效之情形。本局會加強內部同仁

教育訓練並統一相關作法。 

 

修正、更正 

一、若申請時不勾選一案二請，申請人會有比較大的彈性，因為在審查的

過程中，新型與發明可能會有不同的修正，如此申請人就不需要面臨

擇一的情況。 

[答]： 

申請時是否因不勾選一案二請會使申請人有比較大的彈性，恐難一概

而論。因為只要新型與發明的權利範圍相同，原則上就會違反先申請

與禁止重複專利原則而須擇一，反而是符合新修正專利法規定勾選一

案二請的話，將例外可以享有權利接續的利益。惟若審定時發現新型

與發明的權利範圍完全不同的話，則無論是否勾選一案二請，兩者權

利將可以並存。 

 

二、在有勾選一案二請的情況下，若發明案在主動修正後，申請人自行判

斷與新型之專利範圍已完全不同，此時應被動等候智慧局判斷，還是

可主動行文通知智慧局？ 

[答]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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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不需主動行文本局。因審查人員判斷二者仍為相同創作時，將會發

函通知申請人選擇，申請人如自認二者專利範圍已完全不同，可予申

復說明；若判斷後認為專利範圍已不相同，又無其他不予專利事由，

則會直接核准發明專利。 

 

三、假設有勾選一案二請，但發明經過修正後，大部分請求項已和新型不

同，只剩少數請求項仍與新型相同，此時權利接續的情況為何？新型

專利須更正成與發明一致嗎？ 

[答]： 

發明核准審定前只要有一個請求項與新型專利相同，就會發函通知擇

一，若選擇發明，新型專利權將自發明公告之日起全案消滅，新型專

利不需更正，申請人即得享有權利接續之利益。但若發明之請求項已

與新型完全不同，權利將可並存，不發生接續與否的問題。 

 

四、同人同日一案二請且已於申請時分別聲明，若發明之申請專利範圍於

核准審定前因修正限縮而與新型專利權不同，此時雖無法適用權利接

續，但發明仍會核准，且申請人可同時擁有較大範圍之新型專利權，

及較小範圍之發明專利權，對申請人似乎反而較為有利？ 

[答]： 

於此情形下，申請人雖認為可於發明核准後同時受兩個專利權之保護，

但如因為發明及新型之權利範圍具有上、下位關係，新型專利權極有

可能會因為範圍過大而被舉發成立或於法院被宣告專利無效，對於申

請人而言是否較為有利，可能要視案件具體情況而定。 

 

五、在一案二請權利接續之情況，可以將新型的請求項藉由更正刪除，以

避免與發明請求項重複嗎？發明的部分是否會核准？ 

[答]： 

可以，但就會無法適用權利接續，因新型專利之更正會溯及申請日生

效，故該刪除之新型專利請求項自始不存在，而發明若無其他不予專

利之事由即會核准。 

 

舉發 

一、同人同日一案二請且已於申請時分別聲明，對其發明及新型專利權同

時並存而提出舉發之實益為何？因為智慧局於舉發時仍會通知專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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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人擇一。 

[答]： 

原則上相同之權利範圍不應同時受到兩個不同之專利案保護，若智慧

局於發明核准審定前未通知申請人擇一，導致發明及新型專利權同時

存在，仍有違重複專利之原則，故得對其提起舉發。 

 

二、舉發人若以發明案為證據來舉發新型案，智慧局適用法條為何？此若

真發生，智慧局是否考量其他方式來糾正，例如舉發不受理。 

[答]： 

一般對於一案二請權利接續卻重複准予專利時，通常多會以專利法第

32條為據，以新型案為舉發證據來舉發發明案；但實務上舉發人亦有

可能會以發明案為舉發證據來舉發新型案，此際，由於發明案已經核

准專利，其新型專利權應自發明公告之日起當然消滅，故不宜適用舉

發成立自始撤銷新型專利權之型態，因此基準明定專利權人於舉發答

辯時表明放棄新型專利權者，將審定系爭新型專利「舉發駁回」，並

公告該新型專利權自發明專利公告之日消滅，以回復至權利接續之適

法狀態。 

 

三、請問舉發基準中有關新增不行使闡明權的部分，是否可再說明清楚？ 

[答]： 

由於在未聲明一案二請的情況下是不適用權利接續的，但因舉發人可

能不知道新型與發明未聲明一案二請，而採用專利法第32條進行舉發，

但審查時發現不應適用第32條。針對此種情形，基準新增相關不行使

闡明權，可逕予適用正確法條的相關規定。 

 

技術報告、實體審查 

一、依新法規定，申請時已分別聲明之一案二請，申請新型技術報告時，

其代碼為何？ 

[答]： 
除同人同日申請之相同發明專利外，如審查人員未發現其他先前技術

文獻足以否定請求項之新穎性、進步性、擬制喪失新穎性或先申請原

則等要件時，應賦予比對結果代碼「6」，並於「備註」欄中加註說

明文字「本新型專利與引用文獻○有102年6月13日生效施行之專利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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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2條第1項之適用。」 

 

二、在一案二請權利接續的情形下，新型技術報告是否影響發明專利舉發

之實審結果？此外，發明專利舉發實體審查的結果，是否會到影響新

型專利權？ 

[答]： 

現行實務上，新型專利經形式審查核准專利權後，新型專利舉發審定

之結果本即不受新型技術報告影響而各自獨立。從而，縱使在一案二

請權利接續的情形下，發明專利舉發有關新穎性、進步性等專利要件

之審定結果，當亦不受新型技術報告影響，也不會因此直接產生撤銷

新型專利權的法律效果。 

 

權利接續 

一、領證公告前應維持其新型專利權？ 

[答]： 

發明專利領證公告前應維持其新型專利權，以完成權利之接續。 

 

二、專利法第32條第3項法文明定為「審定前」，但現行基準及審查實務

以附款方式規範一案二請申請人於發明領證「公告前」應維持其新型

專利權，是否妥適？ 

 [答]： 

第32條第3項規範內容係指在新型專利權已當然消滅或撤銷確定的情

形下，限制審查人員不得做成核准發明專利的審定，並非對核准之審

定禁止其為附款。因此，第32條第3項應如何解釋適用，在學理上是

可以討論的。同時，審定後其權利維繫、繳費領證與否，原則上繫於

一案二請之申請 (權利)人自由，並非審查人員所能掌握；其次，這

個附款是在貫徹法條本要保護的公益，亦即不能將已成為公共財再變

回獨占，並未逾越法律規範之目的且亦無附加任何其他不當之聯結事

項。而現行基準及審查實務採用這樣的處理方式，也是和智財法院、

訴願會及代理人等共同公聽會商後的共識。 

 

三、依專利法第32條第1項，通知擇一的措施並沒有前提也不需考慮新型

專利權是否消滅，且在年費逾補繳期限的情況下，專利法規定新型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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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權尚可申請復權。因此，若發明審查時已無其他不予專利事由，但

新型專利未及時繳交年費而消滅，是否仍可通知申請人限期擇一？ 

[答]： 

新型專利未及時繳交年費而消滅，如新型專利權於發明專利核准審定

前，仍未經准予回復至有效存續時，其法律狀態仍為「已當然消滅」。

此時，發明專利將會因新型專利權已當然消滅，不符專利法第32條第

3項規定，依法應審定不予發明專利實無通知擇一的可能。 

惟如申請人於發明專利核准審定前，依專利法第70條第2項之規定已

回復其新型專利權者，因已無當然消滅之情事，本局將依專利法第32

條第1項之規定，通知申請人限期擇一。 

 

四、若新型已登記授權，則發明核准時是否需要再繳納一次登記費？ 

[答]： 

既然已藉由權利接續享有如此完整的保護，則繳納兩個權利的登記費

用是合理的。 

 

五、補償金請求權與權利接續的關係為何？ 

[答]： 

發明專利權可回溯至公開時，但此權利會與新型專利權重疊，依專利

法第41條第3項但書規定「依本法第三十二條分別申請發明及新行專

利，並已取得新行專利權者，僅得在請求補償金或行使新型專利權間

擇一主張之」。因此，主張時僅能選擇其中一項權利來行使。 


